
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就以下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一、关于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

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是由于在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披露前，尚未取得高新

技术企业证书，企业所得税费用是按照 25%所得税税率确认的。公司于 2019 年 4

月 2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，企业所得税税率由 25%调减为 15%，需要追溯调

整 2018 年度财务报表。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决策程序，符合有

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对

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。

二、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（修订版）的独立意见

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（修订版）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 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该利润方案符

合公司发展战略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同时体现了公司充分重视对投资

者合理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，保持了利润

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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